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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4 月 26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4 月 1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2024）

云民申 2260 号，公司因对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云 01 民终

8666 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公司提起再审申请。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4）云民申 2260

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公司的再审申请。2025 年 7 月 16 日公司向昆明

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鉴于目前法院未查询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收到《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裁定如下：终结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26）云 0114 执 1470 号案件的本次

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申请恢复执行。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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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丁相恒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霍尔果斯笛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晓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合作方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8 年 12 月 15 日，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金彩影业）

与霍尔果斯笛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称：笛女影视）签订《电视剧<铁家伙>

联合投资摄制合同》（以下称：《联合摄制合同》），约定双方共同联合投资摄制电

视剧《铁家伙》，制作费预算 3,500 万元，其中甲方金彩影业投入 900 万元，占

预算的 25.7%。《联合摄制合同》第 2.2 条明确约定乙方笛女影视承诺金彩影业享

有优先回款权 1,026 万元，由笛女影视在约定期限届满时（12 个月内）向金彩影

业支付。《联合摄制合同》签订后，金彩影业按约向笛女影视支付投入款 900 万

元，笛女影视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向金彩影业支付优先回款 1,026 万元，且经金彩

影业多次催告未果。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0%的重庆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系电视剧《铁家伙》的制作单位，重庆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持

有笛女影视 100%的股份。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霍尔果斯笛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支付《铁家伙》优

先回款 1,026 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等所有费

用由被告霍尔果斯笛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担；3、判令被告幸福蓝海影视文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云 01 民终 8666 号民事判决

书，改判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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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一审判决情况： 

1、由被告霍尔果斯笛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按照本判决向原告云南金彩视界

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优先回款 1,026 万元； 

2、由被告霍尔果斯笛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按照本判决向原告云南金彩视界

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13.78 万元； 

3、驳回原告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336 万元由被告霍尔果斯笛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负担。 

 

（二）二审情况 

二审由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

件受理费 83,360.00 元，由上诉人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三）再审情况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受理通知书，再审审查案号为（2024）云民申

2260 号。2024 年 5 月 24 日公司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4）

云民申 2260 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公司的再审申请。 

 

（四）执行情况 

2025 年 7 月 16 日公司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 

申请事项： 

1.被申请人霍尔果斯笛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向申请人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回款 10,260,,000.00 元，律师费 137,758.40 元； 

2.霍尔果斯笛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按照《民事诉讼法》第 236 条 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1,290,964.50 元； 

3.一审案件受理费 83360 元；以上三项合计为：11,772,082.90 元。 

4.本案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公告编号：2026-024 

鉴于目前法院未查询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2026 年 4 月 13 日公司

收到《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终结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26）云 0114 执 1470 号案件的本次执行程

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申请恢复执行。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生产经营未产生重大影响，案件已经终结执行，如后续发现

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将申请恢复执行，积极主张和维护自身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作为原告，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能催回欠款，将会对增加公

司的现金流、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有积极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已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催款，目前案件已经终结执行，如后续发现被执

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将申请恢复执行，积极主张和维护自身利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6）云 0114 执 1470 号）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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